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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支援的，警力資源很少，再加上摩托車機動性高，民眾報案多次，很少看到警察抓人回

派出所，有關單位應正視這個問題。 

（六）本院楊委員麗環，知悉戰後接收日據時期多棟建築，因應時代需

要分別有所用途。以 228 國家紀念館為例，原為臺灣教育會館，

戰後曾作為台灣省參議會及美國在台協會新聞處使用。外觀建築

與今日的台北市中山堂相似，採現代建築之折衷樣式，外表貼褐

色面磚，女牆並有洗石子之幾何紋樣裝飾。如此具有時代意義的

建築，今日作為 228 紀念館對外開放甚為好事，但有民眾反映二

樓並未開放陽台，以供民眾對外眺望街景甚為可惜，再者如能對

外開放場地租借及婚紗攝影的業務，一方面利用古蹟、一方面也

可增加國庫的收入。故此，要求行政院應通令相關權責單位，在

維護安全前提下，適度對外開放二樓陽台，並開放租借及婚紗攝

影的業務。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今的 228 國家紀念館，原為臺灣教育會館，建於昭和六年（1931 年），當時作為臺灣教

育成果之展示用途，並定時供集會使用。建築物由總督府營繕課長井手薰主持設計，所以

風格上與公會堂頗相近，採現代建築之折衷樣式，外表貼褐色面磚，女牆並有洗石子之幾

何紋樣裝飾。臺灣光復之後曾短時期作省議會之集會場所，其後由美國在臺新聞處租用，

迄今改為美國文化中心使用。在臺北市的近代歷史建築中，本教育會館具有 1930 年代風格

的時代意義。 

二、有關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建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及文化部場地使用申請要點訂定

，以符合公有場地活化利用，增加國庫收入的目的。 

（七）本院蔣委員乃辛，有鑑於文化參與和資訊運用是現代人的基本權

利。聯合國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009 年 5 月 14 日馬總統簽署批准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兩個公約，同時立法

院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並於同年 12 月 10 日正式施行。但政府始

終忽略身障者文化參與和資訊運用權利。為了便利身心障礙者參

與文化生活和運用資訊，本席要求行政院修法，讓身障者能以無

障礙形式獲得文化資訊、觀看電視電影節目和參與其他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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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公共場所無障礙空間的設置，方便身障者自由進出與參訪

；承認他們特殊的文化和語言特徵；鼓勵身心障礙者能夠發展與

運用自己的藝術與智慧潛力。爰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文化就是生活。障礙者要求文化參與的權利就是要求全面融入所有的生活層面。想像障礙

者的生活如果不能看電視新聞，沒有連續劇和電影；無法閱讀書籍、看不懂或不能取得文

字與圖像資訊，使用網路、臉書；進不去博物館、劇場、音樂廳、美術館，那麼只能說障

礙者活著，但是並沒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著。對於功能逐漸退化的年長者，提供無障礙

的文化參與環境，亦是維持老年生活品質重要的要素。 

二、文化參與和資訊運用是現代人的基本權利。聯合國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的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在第 30 條更是明白的揭示，國家應該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讓身心障礙者有權

利跟其他人一樣在平等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2009 年 5 月 14 日馬總統簽署批准聯合國《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經社文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簡稱《公民政治公約》）兩個公約。同時立法院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並於同年 12 月 10

日正式施行，使兩公約在我國「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在經社文公約第 15 條確認人人有

權參與文化生活；所以我們的訴求都有法律的依據，政府必須遵守。 

三、為了維護身障者文化參與和資訊運用權利，本席等要求政府修法落實以下主張： 

(一)協助身障者以無障礙形式獲得文化資訊： 

1.國家應積極編列經費，每年設定一定出版書籍的比例，建置點字、有聲等圖書資源，

豐富視障圖書資料。 

2.修改相關法規，建置出版商同步提供出版物電子檔的機制，以保障視障者及特殊需求

者閱讀權利。 

3.政府的採購契約範本應規範所採購或研發的軟硬體設施都必須可以平等讓視障者使用

；對於公用網站，應抽檢或評鑑內部及外部無障礙網頁的檢測；獎勵鼓勵私人經營之

網站進行無障礙網頁設計。 

4.解決視障及聽障者使用網路銀行、網路購物的問題，以保障視障者身心障礙者使用權

利。 

5.聾人要求全國統一報案簡訊系統，以“330”作聾人或聽障者的報案專線《說明：33 代

表兩隻耳朵，0 代表無聲》 

6.政府文宣要有手語版電子檔圖示簡要版，滿足不同障礙的需求。 

(二)協助身障者以無障礙形式自由觀看電視節目、電影、戲劇和參與其他文化活動： 

1.國家應編列經費推動短、中、長程的計畫，推動電影口述影像及外國影片中文配音服

務。 

2.讓障礙者參與規劃，制定「電視近用服務製播規範」及「媒體近用服務指標」落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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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者電視近用之法制與獎助協助措施；同時作為經營電視頻道資格的審查項目。 

3.在各頻道尚未能提供手語新聞及即時字幕之前，政府（五院）召開的記者會要有手語

翻譯及即時字幕。 

(三)加速公共場所無障礙空間的設置，方便身障者自由進出與參訪： 

1.政府應落實新建之各展演場所、電影院全面無障礙，舊有展演場所及電影應立即清查

並規畫於一定期程內全部改善完畢。 

2.電影院設置 5%至 10%適當的無障礙觀眾席，並規畫陪伴者的座位須靠近該席位；展場

、電影院等藝文單位定期辦理軟硬體無障礙（最適障礙者使用）設施勘檢並公布結果

。 

3.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各項文化活動的規劃、設計與安排。除了語音的導覽外，要有手語

的視訊影像導覽，簡易版的簡介。 

4.文化演（展）場，要提供無障礙交通接駁 

(四)承認與支持身心障礙者特殊的文化和語言特徵： 

1.手語列為大學選修學分或語言學程；教導聽障學生的特教老師一定要能以手語教學，

使用多元溝通方式，不以口語為唯一語言。 

2.手語是官方使用的語言，公務機關或提供公共服務的單位，必須配置具手語溝通能力

的工作人員。 

3.法律條文、官方及媒體去除瘖啞用語，正名為聽障者及語障者。 

4.將認識身心障礙學生（含手語/聾文化）課程融入各科教學活動及列入學校輔導課程。 

5.鼓勵或獎助身心障礙者發展障礙文化或障礙認同的各種活動，座談及學術研究。 

(五)鼓勵身心障礙者能夠發展與運用自己的藝術與智慧潛力： 

1.身心障礙學生應與一般學生共同參與學校的各種文化藝術課程及參觀活動。 

2.文化藝術及文化活動的教學，需要提供各種輔助教學方式及教材、教具。 

3.透過獎助及鼓勵，提供身心障礙者展演及再進修的機會。 

4.辦理或補助國際交流活動，提升障礙者的國際視野。 

（八）本院蔣委員乃辛，針對過去多年冬天鮮奶都是盛產又降價，但今

年因為一連串食安問題後，市售鮮奶卻爆出缺貨與漲價的反常現

象。根據民眾向本席反應，以往冬季鮮乳都是過剩而降價，但近

日卻沒有，原因是過去業者將鮮奶添加水，以降低動物性脂肪，

讓全脂變高脂，高脂變低脂，低脂變脫脂；另外更有業者收購市

面上安全期限將屆的奶粉，集中混和後，更改包裝與有效期限，

標示為老人、成人與幼童都可喝的綜合奶粉再次販售。因此造成

「酪農不喝鮮奶，養雞不吃雞肉，種菜不吃蔬菜」的奇怪社會現


